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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扬攻坚指办〔2024〕 4 号

 

关于印发《扬中市 2024 年空气质量管控
“首季争优”攻坚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扬中经开区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各

有关部门：

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实现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，决定

开展 2024 年空气质量“首季争优”专项行动，现将工作方案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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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中市 2024 年空气质量管控
“首季争优”攻坚行动工作方案

202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关键之年，是推动

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全面落地的攻坚之年。为持续深化全市

大气治理工作，稳步提升全市大气环境质量，按照“紧前不紧后”

的原则，秉承“开年就是开工、开工就要实干”的攻坚作风，铆

足干劲、接续奋斗、攻坚克难，为全年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打好坚

实基础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

全国、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，紧紧围绕“先谋快动想在前、

抢先抓早干在前、奋勇争先走在前”的工作思路，聚焦影响大气

环境质量的重点领域、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，遵循突出重点、精

准施策、长短结合、标本兼治的工作原则，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，

拼首季、抓起步、抢开局，以首季主动赢得全年主动，为实现年

度环境质量目标改善任务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2024 年一季度（1 月 1 日-3 月 31 日），全市 PM2.5浓度不高

于 47.8 微克/立方米；优良天数比率不低于 81%，PM2.5污染天不

超过 15 天，O3污染天不超过 2 天，除沙尘天气外不出现其他污

染天，无重度污染天。



- 3 -

镇街区
PM2.5 浓度

（μg/m³）

优良天数比

率（%）

PM2.5 污染天

（天）

O3 污染天

（天）

新坝镇 32.8 ≥81 ≤15 ≤2

油坊镇 35.9 ≥81 ≤15 ≤2

八桥镇 48.9 ≥81 ≤15 ≤2

西来桥镇 34.5 ≥81 ≤15 ≤2

三茅街道 47.8 ≥81 ≤15 ≤2

经开区 48.5 ≥81 ≤15 ≤2

扬中市 47.8 ≥81 ≤15 ≤2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全面实施大气减排

1. 实施治理工程减排。坚持以源头治理为重点，以工程项

目为支撑，以能力建设为保障，1 月底前，各镇街区基本确定并

报送重点工程和减排项目清单，落实到具体企业，明确项目时间

节点。围绕清洁原料替代（重点是油性漆改水性漆的原料替代）、

简易低效 VOCs 治理设施提升整治、铸造企业专项整治、水泥行

业超低排放改造等重点领域，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

目，一季度各镇街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完成 30%以上。

2. 鼓励排放大户减排。加强与华和热电、天一合金、锋芒

集团、福达特种钢四家重点企业沟通对接，坚定不移组织排放大

户开展友好协商减排；每日关注排放大户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、

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，提醒减排不到位企业落实减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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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加快推动 VOCs 减排。持续开展臭氧污染“夏病冬治”，

各镇街区3月底前完成50%以上的年度VOCs治理重点工程项目；

持续推进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替代，推动现有高 VOCs 含量产

品生产企业升级转型，提高水性、高固体分、无溶剂、辐射固化、

粉末等低 VOCs 含量产品的比重；开展虚假“油改水”专项清理，

4 月底前完成一轮工业涂装、包装印刷等行业企业专项核查；3

月底前完成汽修企业简易低效治理设施升级改造。

（二）做好扬尘污染防控

1. 施工工地方面。严格执行镇江市攻坚办印发的《镇江市

裸地和施工工地责任人制度》、《镇江市建筑工地“红黑榜”制度》、

《镇江市建筑工地、裸地扬尘覆盖网标准》等文件，为持续提升

全市建筑工地扬尘管控水平，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，加强对城

区重点项目的督查频次，每周不少于 2 次，城区除重点区域外的

其他项目，每周督查频次不少于 1 次；针对部分扬尘防治不力的

工程项目，通过限期（停工）整改、黑榜曝光、行政处罚等方式，

督促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长效管控措施。

2. 道路扬尘方面。城管部门、各镇街区分别制定城区、镇

街区集镇及工业园区道路洒水方案，做好日常道路洒水抑尘工作；

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开展省控站点周边重点道路积尘负荷走航

监测，及时对积尘严重的重点道路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做好机动车尾气管控

1. 加快推进国三柴油货车淘汰。按照“尽早不尽晚”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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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年初即加快推进 2024 年全市国三柴油货车淘汰任务，力争

2024 年 3 月底前全市完成数量不低于省下达淘汰数量目标的

40%。

2. 加强柴油货车和高排放非道禁行区管理。对重点路段、

重点时段开展常态化上路执法，对闯禁区的柴油货车和非道机械

坚决查处，形成高压态势，减少柴油尾气污染。

3. 开展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执法。生态环境部门

针对机动车尾气检验机构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；原则上每周开展不

少于 1 次重点路段柴油车路检路查以及停放地入户检查；推进非

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，组织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执法行动，

查处一批超标排放机械。

（四）落实重污染应急减排

对《扬中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进行修订，6 月底前提请

市政府印发；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形势，实时研判气象条件和空气

质量变化情况，在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时，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

预案要求尽早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；联合多方力量加大督查

力度，对不落实应急管控措施的单位依法惩处。

（五）推进重点行业整治

强化推进喷涂、铸造、汽修、餐饮等重点涉气行业整治；相

关镇街区加快推进新建绿岛喷涂中心建设，生态环境部门加快推

进喷涂生产线整治，尽快将生物质窑炉替代为天然气热风炉；扎

实推进铸造行业整治提升，对照省、市铸造行业全面提升方案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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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进一步查漏补缺，确保高标准、高水平完成铸造整治工作；

城管部门针对省控站点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强化监督检查，督促每

月清洗一次油烟净化设施，确保达标排放；交通运输部门加快推

进汽修企业简易低效废气处理设施整治工作，确保 3 月底前完成

13 家汽修企业设施改造提升。

（六）推进监测监控能力提升

各镇街区要加快推进辖区内涉气企业安装用电监控并与扬

中市大气监管平台联网，3 月底前完成 50%以上安装联网工作，

6 月底前全部安装联网到位；加快重点高值区域空气微站建设，

3 月底前完成招标等前期准备工作，6 月底前全部实施到位，为

夏季高温时段臭氧管控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制定工作方案

各镇街区要组织编制“首季争优”细化工作方案，切实做到

精准施策，突出针对性、可操作性；方案要以首季奋斗目标为导

向，按旬、按月排出工作目标；要明确工程减排目标，确保稳中

有进，顺利实现首季目标；要充分对照首季工作目标，进一步细

化措施；要强化源头治理，切实加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，排出工

程项目，明确时间进度，责任落实到人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压实

严格落实空气质量保障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坚

持实施“日目标、周汇报、旬通报”等制度，有效压实各镇街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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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治气主体责任。坚持实施乡镇（街道）空气质量排名考核

机制，对长期排名靠后，治气责任和任务措施落实不力、空气质

量明显下滑的镇街区进行约谈。

（三）加大技术支撑

一是强化技术支撑，充分发挥第三方技术团队长处，定期开

展会商研判，查找影响全市空气质量的薄弱短板，有针对性地解

决涉气问题；二是强化科技支撑，充分结合 VOCs 走航、道路积

尘走航、无人机、在线监控等手段，实现精准溯源；三是强化执

法支撑，加强涉气污染源日常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涉气环境问题

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（四）强化定期调度

各镇街区每月 5 日前向市攻坚办、大气办报送“首季争优”

工作情况，内容包括攻坚目标完成、各项攻坚措施进展、存在的

突出问题等。扬中生态环境局每日通报各地空气质量情况，对空

气质量恶化的板块及时预警。


